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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本文件由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、内蒙古

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、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、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、内蒙古沙漠之花生态产业科技有限公司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斯庆图娅、张琦、敖其尔、王路、尚逸洋、黄菊、马欢、张崇燕、孙杰、姜涛、

乔奇、樊杰、王鹏、王婷、张参军、张志华、胡红霞、邓俊良、胥申、胥俊久、孙颖、马小龙、车文武。 



如需获取全文，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，经我公司确认后，

将提供相关文本信息：

• 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12 号

• 联系电话：010-88268246

• 官方网址：http://www.hxqc.cn

• 电子邮箱：jsb@hxqc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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